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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遗憾：新中国肇始之时，民族识别对国家稳定至为关键，当时国家为此倾尽全力，但 1990 年

戛然而止后，居然没有总结工作。 

施联朱本人曾于 1983 年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本意送至香港出版，但因缺乏资金，最

终由国家民委资助 3000 元出版。此书至今犹是论述民族识别的权威。 

此外，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曾撰文，以亲身经历总结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

二人在肯定民族识别的同时，亦指出民族识别工作犹有遗留问题，需继续解决。  

目前为止，据统计，中国尚有 70 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

人口约 67 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

归并结果并不满意。1990 年停止民族识别后，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成为贵州省敏感问题。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在专家看来，实属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

被划为藏族，这造成一族两分。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

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

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上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

划为七八个民族。  

如今，施联朱等老人已无力鼓呼。在学术层面，老一辈民族学专家亦与时代产生龃龉。施联

朱坦言，目前大陆民族学界在理论层面，面貌疏离，如隔春秋。许多中青年学者宣扬的去政治化

的“族群”理论，老一代学者并不认同。 （实习生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中国民族识别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 年至 1954 年，将 1953 年上报的 400 多个民族确定为 38 个民族。 

    第二阶段：1954 年至 1964 年，将 1964 年上报的 183 个民族确认为 1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为 53 个。 

    第三阶段：1965 年至 1978 年，因受“文革”影响几乎停滞，只有 1965 年珞巴族被新确认，

少数民族为 54 个。 

    第四阶段：1978 年至 1990 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数量增至 55 个，加

上汉族，共 56 个民族。 

 

【论  文】 

台湾“原住民”政策变迁1
 

 

记者：郑东阳 

 

2 月 19 日，台中市和平区和平国民小学，应邀献唱的原住民族学生听到台上政治人物用自

己熟悉的闽南语和泰雅语表达问候。但这不是选举造势活动，主角也不是当地需要争取选票的民

代或县市长，而是来自北京——郭金龙。 

这是个捐赠仪式，北京市长郭金龙向 7 个原住民乡捐赠 9 辆巴士，供儿童上学、老人就医之

用。促成此举的是台湾原住民籍“立委”金素梅。此前，由高金素梅率领的台湾原住民们出现在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2009 年，胡锦涛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曾亲自接见高金素梅率领的访问团。 

在北京亲切的将台湾原住民群体统称为“高山族”，并视为“中华民族”56 个组成民族的一

员时，约在台湾总人口 1.6%、近四十万“少数民族”已被台湾当局认定为 14 个族群。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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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时期的民族识别 

台湾原住民在清朝时，山区的被称为“生番”，平原地区的被称为“熟番”。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据时代早期，日本人着重在平地镇压汉人的反抗，对“蕃

地”则采取怀柔政策，将原住民与汉人分隔开来，封锁原住民聚居地区，设置原住民保留地，限

制汉族人民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 

虽然清朝在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原住民的专门章节，但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这些记录

极不完整、翔实。为此，日本政府开展一系列山地调查工作。日本的“少数民族”政策，即从人

类学的调查开始。 

1890 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和政府修改清朝时期的二元分类系统（熟番与生番），以平埔族代

换之前的熟番，以高砂族代换之前的生番。而高砂族被分为泰雅族、布农族、邹族、赛夏族、排

湾族、卑南族和阿美族。雅美族（后来的达悟族）和鲁凯族稍后加入，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

九族。分类依据主要是语言。 

为民族识别与分类，日本人类学家可谓呕心沥血。以对台湾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花莲）

等的调查为例，罗列了近 30 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等详细内容。 

1928 年，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前身）土俗人种学研究室成立，将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

推向高峰，该学科为当时台北帝大的特色学科之一，以人种学讲座、语言学讲座最为有名。此后，

该研究室实施了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工作。 

此后，为同化“蕃人”，日据当局开始将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并将其中优秀者送

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

明洗礼”。 

南投县的雾社地区被视为“模范蕃地”，1930 年前后，雾社已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除警察

机关外，还设有邮电、医疗、旅馆、杂货店等，甚至还住有日本人 36 户，157 人。因此时常有

政坛要人来此视察。然而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日本当局开始软化其政策，推广教育，继续在原住民地区广设蕃童教育所。

很多新生婴儿都会取一个日本名字。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会日语的年轻人被编成“高

砂义勇队”参战。 

由于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日治时期出生的台湾原住民普遍会说日语，其母语也大量渗入日

语，此为统治台湾近 300 年之久的汉人所不及。 

    “高山族”与阿里山的姑娘 

台湾光复后，以平地同胞和山地同胞的二元分类，取代之前日本的九族分类，以图移除日本

统治时期对原住民的影响。日本人命名的“高砂族”被改为“高山族”，宪法地位与藏族等民族

地位相同。官方宣传，高山族也是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阿里山的姑娘》等官方“少数

民族”歌曲便在此时诞生。而大陆将高山族列为 56 个民族之一，亦来源于此。 

此后，台湾官方认为平埔族与汉人杂居多年，文化与习俗上与汉人无异，遂除平埔族这个分

类，采用了日本的传统九族分类法。虽然台湾官方有意回避日据时代政策，但对“山胞”的分类、

法规、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沿袭了日治时期的“抚绥”及“威严压制”并行的理蕃政策。 

1980 年代以前，国民党当局忙于“反攻大陆”及在国际舞台上与大陆“汉贼势不两立”，无

暇关注原住民问题，其“山胞政策”就是同化。 

台教育部 1984 年曾明令禁止山地教会使用山地发音的书刊，台湾户籍法也规定：山地妇女

嫁汉人，其山胞身份消失；而汉族妇女嫁山胞，其汉族身份不变。此外，将原来具有民族特色的

地名一律改为汉化地名。 

户籍登记上，以“到府办理”的强迫方式，将归籍户政的台湾原住民，全部以“任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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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改为汉姓。台湾原住民姓氏更动，普遍以户政人员及户政单位任意分配为主。由于没有详细

规划与订定相关细则，1950 年代期间，台湾原住民族群间大量出现了以“高”（取名依据来自高

山族）、汤（河川）、杨（大树）、石（山川）、巫（女神）等姓氏。 

在行政区划分上，台湾将原住民分布地区分为山地乡与平地乡。山地乡依据地方制度法的规

定，乡长必须为山地原住民，平地乡的乡长则无类似规定。 

在土地与资源问题上，台湾当局宣布日据时期规划的“原住民保留地”国有，原住民拥有使

用权，但不能私自交换、买卖或者抵押。当局称，土地与资源国有是因为“山地同胞”尚未发展

出充分的“权利能力”，采取暂时性措施，最终仍应将所有权发予“山地同胞”。 

1974 年，当局修正《台湾省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放宽公私营企业及个人对保留地的使用。

当土地的大门向市场敞开后，投资者看上原住民保留地，与地方政府上下其手，损害原住民权益

的事件频繁出现。 

由于当时居民权益难于主张，尤其是台湾设有蒙藏委员会，却没有本地“少数民族”的同样

机构。在“立法院”内，台湾当局按宪法上领土覆盖的人口比例设置民代人数，导致代表大陆蒙

藏回等民族的代表，人数反而远多于台湾本地的“高山族”。 

虽然国民党的原住民政策不断调整，但很少真正能考虑到原住民利益，原住民发展陷入结构

性劣势地位，并面临空前“民族危机”。1987 年台湾解严前夕，土地流失加上权利意识苏醒，在

一些原住民精英带领下，原住民权利运动于 1980 年代兴起。 

1984 年底，“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成立，“高山青原住民知青觉醒运动”、“反雏妓迫害运动”、

“反国家公园运动（因建公园则圈走了山地保留地）”、“还我土地运动”、“正名运动”、“还我姓

氏运动（原住民在户籍登记时大多取汉字名）”、“反核废料（堆放在兰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运

动”等先后兴起。 

当局虽对这些运动未持好感，但并未给予镇压，它唤起了汉族社会对原住民诉求的普遍关注

与支持。 

    “原住民”与民主化后的族群政治 

1987 年，台湾解严后，原住民团体的诉求得到回应。经近十年努力，台湾社会各界承认了

“高山族同胞”自己选择的名称——“原住民”与“台湾原住民族”。 

1994 年，李登辉首次以“元首”的身份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原住民”一词，在随后的修宪

中，“高山族”改称“原住民族”，并于 1996 年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由原住民担

任。此后的政治选举中，“原住民才是台湾最早的主人”成为不少政治人物拉选票时的口头禅。  

但在户籍登记时，官方仍以二元分类法区分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之所以未按详细族群

分类，是为适应选举制度。台湾现今的选举制度，有六席原住民“立委”保障名额，按山地与平

地划分选区选举立委。 

1995 年，台湾大幅修正《姓名条例》及《姓名条例施行细则》，推出“原住民族回复暨使用

传统姓名三年计划”、“原住民族回复暨用传统姓名单一窗口计划”。除允许台湾原住民“回复原

住民姓名”，不再强制用汉人姓名外，还规定，台湾原住民姓名译名除汉字外，可以依“传统姓

名之罗马拼音”与汉译原住民传统名字并列登记。 

山地原住民广泛争取权利的运动，激活了无论是日据还是国府迁台后被认为与汉人无异的平

埔族。1993 年，早已汉化的平埔族人也开始表明自己的原住民血统并加入原住民权利运动。 

为因应层出不穷的民族认可呼声，台湾当局“原住民族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民族认可规范。

只有达到官方制定的标准，并且待认可的族群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署名，并且向“原民会”提出

申请书和足以证明为一个族群的证据方能进入认可程序。 

根据新标准，台湾当局目前承认 14 个原住民族族群，新增的 5 个族群包括 2 个平埔族群。

一些族群虽然没有达到“中央”制定的标准，但获得地方政府的承认。如凯达格兰族，虽然非官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2 

方认可的 14 个族群之一，但“总统府”前宽阔的那条马路已被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因为他

们的祖先曾经居住在那里。 

随着台湾原住民族意识的抬头，台湾走向多元化时，民族要求正名，未来在台湾只会多不会

少。这一趋势也让一些学者担心，族群政治会过度走向民粹，“多元化”是否会带来动乱的问题。 

民主化后，照顾原住民的法规陆续出台。比如《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相关规定，意味着官方

考量“公害选址”问题时，将优先考量非原住民居住地。此外，它还明确了原住民应届联考可享

受加分待遇，原住民保留地也可在原住民群体内自由买卖。  

2002 年，陈水扁当局曾推动《原住民族与台湾政府新的伙伴关系条约》。条约内容包括：承

认台湾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权、推动原住民族自治、与台湾原住民族缔结土地条约、恢复原住民族

部落及山川传统名称、原住民族国会议员回归民族代表……至此，台湾的“少数民族政策”开始

走向“原住民政策”，较符合当前世界潮流。 

不过，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当局虽致力发展原住民地区经济，并给予其特殊保护，但仍然没

有改变“平地”、“山地”的二元思维，造成选举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人数较少的族群如邹族、

邵族、达悟族的意见无法在立法机构发声。 

如今，当外来游客走在“太鲁阁国家公园”时，沿路会不时看到一些标语，提醒游客不能往

标语处前进，因为那是“原住民保留地”。台湾没有类似民族村供游客参观，原住民也不会成为

公园内的集体演员。每天清晨，他们用摩托车载满农作物下山贩卖，这也是景区步道上唯一的交

通工具。 

 

【论  文】 

西方民族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1 

 

特约撰稿员：叶寒 

 

2010 年 10 月 17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多文化和谐共处的童话在德国已经不灵了。”

这其实是进入新世纪后，西欧各国对多民族问题共同的结论。 

素有种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同样传来对多元文化的深刻不信任。三度当选科罗拉多州州长

的迪克·拉姆（Dick Lamm）在其《我有一个毁灭美国的计划》一文中揶揄道：世界上的种群总

是忙着相互仇视——如果他们还没有忙着相互仇杀的话。 

迪克·拉姆的话，得到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一项花费十年调

查研究的有力佐证，他在调查了 40 个美国社区的 26200 人之后发现，一个社区越是种族多元化，

成员之间越是缺乏信任。种族多元的社区“不信任当地市长，不信任当地报纸；他们拒绝相信他

人，更不会相信社会机构”。 

以多元主义文化解决多民族相处之道，是战后西方国家基于二战惨痛经验、人权革命、对种

族主义批判反思的产物。相对一元文化主义的“大熔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沙拉

碗”——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同时，注重保持各文化的独立性，反对政府对强势文化的确立和

扶持。 

1970 年代，加拿大政府认识到新移民在其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多元

文化主义作为基本国策在宪法层面确立下来。另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紧随其后，用文化多元主

义替代了此前臭名昭著的同化政策。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41-45 页。 


